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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马厉财市长代
表市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人民政府过去一年
的主要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3年
工作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温
岭构建“两城两湖”新发展格局的关
键之年。市人民政府要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省、台州市有关重要会议精
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以加快建设“两城两

湖”、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为主线，
坚定不移推进强工兴市、创新驱动、
城乡融合、品质生活、现代治理“五
大战略”，大力实施项目推进年、双招
双引年“两年”活动，干最好、当标
杆、争第一，以开放港口之城、现代
产业之城、品质宜居之城打造名实相

符的“东海好望角”，在高质量发展中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温岭篇章。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
加快建设“两城两湖”，打造名实相符
的“东海好望角”，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温岭篇章而努力奋斗！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了大会主席团提出的《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
告》，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将李义等13名代
表提出的《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双招
双引”，坚定不移实施强工兴市战略的议案》、金
江兵等 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强工兴市建设的议案》、吴国富等11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实施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
程”，创新村留地开发模式，助推强工兴市的议
案》、阮浩波等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我市
营商环境，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议案》、林泽
米等 11名代表提出的 《关于锚定“两年”目
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强工兴市”的议
案》、赵灵军等13名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的议案》、
廖春寿等 10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深化“双招双
引”，推动“强工兴市”的议案》、潘卫军等 10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强工兴市发展战略走深走实的议案》共8件合并
处理，立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议案；其余 20件
代表议案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应将本次会议通过的
大会议案的办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办
理落实；对由代表议案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及代表向大会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市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有关组织要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深入调研，积极办理，在规定期限内
答复代表，并认真抓好落实。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代表议案
处理意见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依法选举（按姓名笔画为序）江蔚（女）、柯
军、戴曦敏为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2月3日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公告

（第1号）

经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票决，确定2023年温岭市民生实事项目为10
项，分别是：

一、提升养老服务
二、健康惠民服务
三、保障食品安全
四、提升道路安全
五、教育扩容提质
六、提升公共安全
七、提升饮水品质
八、便民出行服务
九、推进共同富裕
十、休闲健身工程
现予公告。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2月3日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公告

（第2号）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认真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温岭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温岭市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会议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
出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温岭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温岭市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温岭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认真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温岭市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温岭市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一般
公共预算草案，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
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温岭市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温岭市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
根据大会期间表决的部门预算修

编方案，一般公共预算相应作出调整。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温岭市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查了市人民
政府提出的温岭市 2022 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政府
性基金预算草案，会议同意市人
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
准 温 岭 市 2023 年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根据大会期间表决的部门预
算修编方案，政府性基金预算相
应作出调整。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温岭市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认真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

的温岭市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

案，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

决定，批准温岭市 2023年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温岭市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认真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

的温岭市 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

案，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

决定，批准温岭市 2023年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温岭市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全市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的报告，会议充分肯

定了市人民政府过去一年在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 2023年目标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
告。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2022年度全市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朱明连主任受
市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
年的主要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3

年工作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
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台州市六届二
次党代会和市十五届二次党代会精
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中国
建设重大理念，聚焦发展全局、聚力

变革创新、聚合代表力量，干最好、
当标杆、争第一，为加快建设“两城
两湖”、在高质量发展中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温岭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
量。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汪勇
钢院长所作的市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人民法院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 2023 年工作主要任务，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法院要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
法 为 民 、 公 正 司 法 ， 坚 持 干 最

好、当标杆、争第一，建一流队
伍 、 创 一 流 业 绩 ， 为 加 快 建 设

“两城两湖”、在高质量发展中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温岭篇章提供坚
强司法保障。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温岭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屈亚军检察长
所作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
充分肯定了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3年工作主
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主题主
线，以数字检察和“三查融合”探索检

察工作现代化先行路径，坚持干最好、
当标杆、争第一，为加快建设“两城两
湖”、在高质量发展中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温岭篇章提供坚强司法保障。

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温岭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3年2月3日温岭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原温岭县民政局副局长，离休干部武抗
同志（享受副处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年2月3日16时15分逝世，终年101岁。

武抗又名陈坤泉，系浙江省上虞市人，
1943年 11月入伍，1945年 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3年5月在温岭县民政局离休。

遵照武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
举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特此讣告。
温岭市民政局

2023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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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温岭市
TL030202-5地块
1.符合国家、省规定的产业政策，符合环保要求，投资强度、容积率下限须符合 《浙江省工业等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2014）》；2.其他有关建设要求详见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206021号、《温岭市工业用地“标准地”使用协议》文件；3.该宗
地块为工业“标准地”出让，请竞买人详细阅读出让文本。

土地位置

泽国镇
官路村

出让
面积
(㎡)

2334

土地
用途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总面

积(㎡)

/

建筑密度
（%）

≥30

建筑限高

生产性建筑限高40米，
非生产性建筑限高50米

容积率

≥2.0
绿地率
（%）

≤20

出让
年限
(年)

50

出让起
始价

（万元）

265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53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206021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经温岭市人民政府批准，温岭市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温 岭 市 TL030202-5 地 块 （工 业 “ 标 准 地 ”）（不 动 产 单 元 编 号 为
331081100041GB02009W0000000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情况及各类指标要求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温土公告字〔2023〕整第8号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对象和行
业设置

进入温岭市级工业项目库的企业方
可参加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挂牌出让。

行业类别设置为：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项目须符合“三线一单”和相
关防护距离要求）。项目控制指标：固定
资产投资强度≥331.95万元/亩，亩均增
加值≥150.6万元/亩，亩均税收≥32.1万

元/亩，全员劳动生产率≥17.9万元/人·
年，单位能耗增加值≥4.1万元/吨标煤，
单位排放增加值≥1969.03万元/吨，R&D
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2.25%。

三、出让方式
该地块按现状条件公开挂牌方式出

让，不设置保留价。出让采用增价方
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受
让人须在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 30日内支
付全部出让金并按规定缴纳契税和印花

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规定另行收
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trade/index） 进
行。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证书
（CA认证），填报相关信息，并按要求足
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助/常见
问题”，服务电话：400-0878-198；受理
单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
件园D幢19层。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23年2月6日至2023

年2月26日。
2.报名时间：参加竞买的竞买申请

人可在 2023年 2月 27日至 2023年 3月 8
日期间按挂牌出让须知规定办理挂牌申
请手续。

3.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2月 27日 9时，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3月10日9时。

4.竞买保证金的缴纳时间：缴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3年 3月 8日
16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
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时间以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

阅挂牌出让文件。有关挂牌出让文件资
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
trade/index），浏览或下载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
加网上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同时在温岭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new.wl.gov.cn/col/
col1402170/index.html）上公布。

2.咨询电话：
（1）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576-89932160（土地业务）
0576-89939219（规划业务）

（2）温岭市泽国镇人民政府：
0576-86461686

（3）温岭市财政局：0576-86086510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

下午2:30—5:00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6日


